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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變更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10-2地號等第

三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特）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辦理機關：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變更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2款 

詳細說明： 

壹、計畫緣起與範圍 

一、計畫緣起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94巷以東、大直街 94 

巷 3 弄以南、大直街 124 巷以西、大直街以北所圍之南、北兩

個街廓範圍內，鄰近臺北市私立道明外僑學校，距離捷運大直

站約 500 公尺。本計畫範圍內現況為屋齡 30 至 40 年 5 層樓鋼

筋混凝土造建物，主要為住宅使用。 

本計畫範圍之西北側鄰地工地（110建字第 0363號建照），

於 112年 9月 7日因施工不慎發生損鄰事件，造成大直街 94巷

1弄 1、3、5、7、9號建築物不堪使用，市府為避免發生進一步

塌陷造成鄰近建築物危險，緊急預防性撤離約 197戶、369人、

收容安置 329 人，受影響的住宅共七棟，並委託相關技師公會

鑑定結果有牆壁裂縫、滲水、磁磚破損及裝修物產生裂縫等損

壞，影響建築物狀態，因其事件之發生，以致多數住戶對於現有

建物居住安全有極大疑慮，並向本府表示重建之高度意願。又

經觀測損鄰事件發生後計畫範圍內建物沉陷情形，其地質現況

雖已穩定，但為避免因地震等天災產生重大災害，亟需拆除重

建，故本府於 112年 9月啟動公辦都更評估作業，10月至地方

召開說明會並取得住戶更新重建共識後，本府續於 1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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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選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10-2地號等 2筆土地」

及「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55 地號等 7 筆土地」為公辦

都市更新案，並同意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擔任實施者（詳

附件一），刻正以公辦都更方式協助住戶重建，以達成住戶擁有

安全宜居家園之目標。 

除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另考量本計畫範圍內建築物屋

齡約 30 至 40 年，多為無電梯公寓及缺乏停車位，面臨環境老

舊、不符使用機能情況，且經鄰地施工影響建築物狀態，建議整

體規劃協助拆除重建，並於 113年 1月 10日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條規定，公告「劃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10-2地號等

9 筆土地為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擬透過都市更新

方式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建築物使用安全。 

考量因鄰地施工損鄰影響建築物有拆除重建的急迫性與需

求，希冀藉由公辦都市更新及整體規劃，以避免重大災害之發

生、保障居民居住安全及私有財產權利，本計畫案經本府認定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2款

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詳附件二）。 

二、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94巷以東、大直街 94 

巷 3 弄以南、大直街 124 巷以西、大直街以北所圍之南、北兩

個街廓範圍內，北側基地包含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10-

2、152地號等 2筆土地，面積共計 3,405.00平方公尺，南側基

地包含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55、155-5、156、158、159、159-

1、159-2地號等 7筆土地，面積共計 4,380.00平方公尺。本計

畫範圍合計 9筆土地，面積總計 7,785.00平方公尺。詳圖 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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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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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都市計畫情形 

彙整歷年相關之都市計畫、都市更新計畫之發布情形如表 1

所示，現行土地使用分區圖如圖 2所示。 

 

表 1 本案及相關都市計畫、都市更新計畫發布日期及文號綜理表 

編

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及文號 

1 重擬大直地區細部計劃案 
民國 62年 11月 29日府工

二字第 53887號 

2 
修訂大直地區細部計畫暨基隆河以北，劍潭寺

以南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民國 69年 10月 20日府工

二字第 40501號 

3 
修訂大直地區細部計畫暨基隆河以北劍潭寺以

南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民國 74年 08月 21日府工

二字第 37158號 

4 
修訂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

外）計畫（通盤檢討）案 

民國 79年 09月 13日府工

二字第 79049926號 

5 
臺北市中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第一階段) 

民國 110 年 10月 13日府

都規字第 11000957091號 

6 
臺北市中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第一階段) 

民國 110 年 11 月 18 日府

都規字第 11030912831號 

7 
劃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10-2 地號等

9筆土地為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民國 113年 1月 10日府都

新字第 11360060941號 

8 擬定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 
民國 113年 3月 28日府都

規字第 11330206031號 

9 
擬定「臺北市開發基地體感降溫專案」細部計畫

案 

民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府

都設字第 113009175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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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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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區發展現況 

一、土地權屬 

北側基地包含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10-2、152地號

等 2 筆土地，南側基地包含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55、155-5、

156、158、159、159-1、159-2 地號等 7筆土地，共 9筆土地，

面積總計 7,785.00 平方公尺，皆為私有地（詳表 2及圖 3）。 

表 2 土地權屬表 

編號 位置 權屬 地號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面積

(㎡) 

面積比率

(%) 

1 
北側基地 

私有 

110-2 曾 O等 8人 117.00 1.50 

2 152 洪 O等 109人 3,288.00 42.24 

3 

南側基地 

155 陳 O等 20人 675.00 8.67 

4 155-5 陳 O等 8人 381.00 4.89 

5 156 羅 O等 30人 960.00 12.33 

6 158 陳 O等 8人 24.00 0.31 

7 159 莊 O等 24人 692.00 8.89 

8 159-1 利 O等 48人 1,202.00 15.44 

9 159-2 陳許 O等 17人 446.00 5.73 

總計 7,785.00 100.00 

備註：表格內之土地面積僅供參考，正確面積需俟測量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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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計畫範圍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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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一) 土地使用分區現況 

本計畫範圍土地使用分區均為第三種住宅區。 

(二) 建築物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內北側基地坐落建物屋齡約 30 至 40 年，為

地上 5層、地下 1層共 12棟 108戶鋼筋混凝土造建物，現況

均為住宅使用。 

本計畫範圍內南側基地坐落建物屋齡約 30 至 40 年，為

地上 5層、地下 1層之鋼筋混凝土造建物 27棟 136戶鋼筋混

凝土造建物，現況主要作為住宅使用，部分建物臨大直街側

一樓作為商業使用。詳圖 4所示。 

本計畫範圍外西北側鄰地領有 110建字第 0363號建照，

已申報開工，於 112年 9月 7日發生因施工造成大直街 94巷

1 弄 1、3、5、7、9 號建築物不堪使用，本府 112 年 9 月 27

日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規定，公告「劃定臺北市中山區北

安段一小段 161、161-3、163-1地號等 3筆土地為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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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圖  



10 
 

三、公共設施現況 

本計畫範圍半徑 500 公尺內公共設施包括學校用地、公園

用地、市場用地、機關用地、加油站用地、變電所用地及交通用

地等土地使用分區，詳圖 5所示。 

(一) 國小用地 

本計畫範圍鄰近私立道明外僑學校及大直國小等國小用

地。 

(二) 公園用地、綠地用地 

本計畫範圍鄰近培英公園、大直公園、直安公園及永直

公園等公園用地，並鄰近自強隧道圓環之綠地用地。 

(三) 市場用地 

本計畫範圍鄰近市場用地，經查目前為五層樓公寓，一

樓做超市賣場使用，二樓以上為住宅使用。 

(四) 社福及機關用地（供本府及相關單位公務使用） 

本計畫範圍鄰近臺北市立圖書館大直分館及大直里民活

動中心等機關用地。 

(五) 機關及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本計畫範圍鄰近培英社會住宅。 

(六) 公車調度站用地 

本計畫範圍東側設有 1 處位於北安路及北安路 670 巷交

叉處。 

(七) 變電所用地 

本計畫範圍東側設有 1處位於北安路 670巷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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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加油站用地 

本計畫範圍東側設有 1 處位於明水路及北安路 670 巷交

叉處。 

(九) 交通用地 

本計畫範圍鄰近自強隧道圓環南側交通用地。 

 

圖 5 半徑 500公尺範圍內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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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現況 

(一) 大眾運輸系統 

1. 捷運系統 

  本計畫範圍周邊鄰近捷運文湖線大直站及劍南路站。 

2. 公車系統 

  本計畫範圍周邊為自強隧道站、大直加油站、明水路

一站、植福宮站及捷運大直站，路線眾多且班次密集。 

3. 公共自行車系統 

  本計畫範圍周邊設有多處公共自行車租借站(YouBike)

提供市民使用。 

(二) 道路系統 

1. 主要道路 

  主要道路位於本計畫範圍東側，包括北安路（25-42公

尺）及明水路（19-30公尺）。 

2. 次要道路 

  次要道路位於本計畫範圍東南側之樂群二路（20公尺）。 

3. 出入或服務道路 

  出入或服務道路包括東西向之大直街（15公尺）、大直

街 94 巷 3 弄（11 公尺）、大直街 94 巷 1 弄（8 公尺）；南

北向之大直街 94 巷、大直街 124 巷（8 公尺），詳圖 6 所

示。 



13 
 

圖 6 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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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計畫範圍劃定更新地區發布情形 

本府於 113 年 1 月 10 日府都新字第 11360060941 號公告

「劃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110-2 地號等 9 筆土地為更

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範圍內。 

 
圖 7 更新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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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標與構想 

一、計畫目標 

因應拆除重建的急迫性與需求，新訂防災公辦都更專案獎勵

加速本基地採都市更新辦理重建，以及配合建物耐震設計、都

市減災等設計條件，以降低致災風險避免重大災害發生、保障

居住安全及提升生活機能。 

二、計畫構想 

因本計畫範圍西北側鄰地領有 110建字第 0363號建照，已

申報開工，於 112 年 9 月 7 日發生因施工造成本計畫範圍建築

物有部分非結構性損壞。本計畫為避免往後地震發生重大災害

之風險，建築物有立即拆除重建的急迫性與需求，以因應潛在

災害風險，故本計畫範圍以都市更新條例第 12條推動並達成各

項必要條件，核給防災公辦都更專案容積獎勵。 

伍、變更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範圍變更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及位置詳表 3及圖 8

所示。 

表 3 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對照表 
變更位置 

(中山區北安段一小段) 
土地使用分區 

面積(m2)  變更理由 
變更前 變更後 

110-2、152、155、155-5、156、

158、159、159-1、159-2地號 
第三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特) 7,785.00 

因應損鄰造成範圍內

建築物有立即拆除重

建需要，避免往後地

震發生生命、財產等

更大損害，訂定容積

獎勵規定為配套措

施。 

備註：面積僅供參考，實際形狀、面積大小與位置應依公告實施後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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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變更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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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 允許使用項目及強度 

第三種住宅區(特)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

例」第三種住宅區規定辦理。 

(二) 容積獎勵規定 

本計畫容積獎勵規定，須以都市更新條例第 12條經本府

同意擔任之實施者以公辦都市更新推動，方得適用下列規定： 

1. 防災公辦都更專案獎勵 

(1)必要條件：達成以下各項條件者，核給基地基準容積

30%之容積獎勵。 

A. 結構安全：建築規劃朝耐震設計取得標章或依住

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達

結構安全性能等級者。 

B. 耐候減碳：朝智慧建築設計及綠建築規劃設計，

並取得建築能效標示 1plus。 

C. 都市減災：建築規劃朝人行空間鋪面以透水性工

法設置，設置雨水流出抑制設施。 

D. 環境友善：朝無障礙環境設計。 

(2)上開(1)A.、B.及 D.之必要條件達成，以取得相關標

章、候選證書及通過評估為準，並參依「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辦法」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前與本府

簽訂協議書，並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納保證金或取得

評估標示、領得使用執照後兩年內取得標章或通過評

估。 

(3)不得申請「擬定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危

險建物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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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0條

之 2 規定申請容積獎勵，以回饋代金為原則，實際回饋

金額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為準。 

3. 依本計畫申請獎勵之建築基地於開發時各項容積獎勵加

計容積移轉、增額容積之總容積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二倍。 

4. 本計畫第 1 點防災公辦都更專案獎勵及第 2 點「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0條之 2等容積獎勵規

定均屬一次性核給，領得使用執照後之重建，應依申請

重建當時相關法令辦理，不適用本計畫容積獎勵規定。 

三、都市設計準則 

1. 本計畫範圍周邊臨計畫道路側退縮留設 2 公尺以上人行

步道，並集中留設開放空間創造舒適環境，實際退縮應

以審議結果為準。 

2. 建築物屋頂、立面裝飾性構造物及立面造型應以簡潔設

計，屋頂裝飾性構造物高度不得過 6公尺。 

3. 開放空間應採透水性鋪面，且人行鋪面材質應符合本府

工務局防滑標準。 

 
圖 9 本計畫退縮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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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業及財務計畫 

計畫範圍內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 

柒、其他 

一、本計畫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2條規定之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之日起 2 年內申請建造執照，未依

前述時程辦理，本府得回復為原都市計畫規定；非屬前揭實施

者報核事業計畫之範圍，本府亦得回復為原都市計畫規定。 

二、本計畫書內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暨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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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府同意實施者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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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本府同意辦理細部計畫變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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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繪圖員 

業務主管 

  

承辦人員 校對者 

  

 


